
瑞丽市委政法委2016年度部门决算

第一部分  部门决算概况

一、主要职能

政法委是党委领导和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是实现党对政法工作领导的重要组织形式，其主要职能是：1、指导督促政法各部门贯彻执行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的指示及同级党委、政府的工作部署，统一政法各部门的思想和行动，不断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2、定期分析社会治安形势，对一定时期本地的政法工作作出全面部署；3、组织推动政法部门开展新形势下加强和改革政法工作的调查研究，及时向同级党委提出建议和意见；4、指导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协调各部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5、研究指导政法队伍建设，协助组织部门做好政法各部门领导班子建设和领导干部的考察管理；6、切实履行政法委职能，抓好执法督促工作，支持和督促政法各部门依法行使职权，协调政法各部门的关系，重大业务问题和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

二、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瑞丽市委政法委实有合署办公机构数3个（瑞丽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瑞丽市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共瑞丽市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实有内设机构数4个（瑞丽市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室、瑞丽市委政法委政治办公室、瑞丽市委政法委办公室、瑞丽市禁毒防艾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部门人员和车辆的编制及实有情况 

纳入2016年部门决算编报的单位共1个，行政单位1个，部门在职在编实有人数24人，其中：财政全供养24人（行政人员12人，工勤人员5人，退休人员7人）。在编实有车辆8辆。

第二部分  部门决算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收入决算表

（三）支出决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八）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支出决算表

（九）“三公”经费、行政参公单位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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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门  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16年瑞丽市委政法委决算总收入781.15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701.35万元，占总收入的89.78%；其他收入79.80万元，占总收入的10.22%。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6年部门决算总支出632.8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614.03万元，占总支出的97.03%；其他支出18.79万元，占总支出的2.97%。

（一）基本支出情况。其中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支出213.46万元，占总支出的33.73％；办公经费、印刷费、水电费、汽燃费、劳务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支出400.57万元，占总支出的63.30％。

（二）其他支出情况。其他支出18.79万元，占总支出的2.97%。主要用于禁防、综治维稳工作中的办公、差旅、印刷等日常公用经费。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6年部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614.03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97.03%。

（一）行政运行支出407.89万元，主要用于：⑴用于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支出；⑵用于政法委创建全市平安工作支出；⑶用于政法委网格化建设工作、网格员补助工作支出；⑷用于综治维稳工作支出；⑸用于防范邪教办工作支出。

（二）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支出6万元，主要用于：⑴用于单位日常公用保障经费支出等。

（三）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18.72万元，主要用于：⑴用于政法委创建全市平安工作支出；用于政法委网格化建设工作、网格员补助工作支出；⑶用于综治维稳工作支出；⑷用于防范邪教办工作支出。

（四）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47万元，主要用于：⑴用于政法委创建全市平安工作支出；⑵用于政法委网格化建设工作、网格员补助工作支出；⑶用于综治维稳工作支出；⑷用于防范邪教办工作支出。

（五）禁毒管理支出118.90万元，主要用于：⑴用于禁毒防艾宣传、尿检工作支出；⑵用于禁防村民小组各示范点工作支出；⑶用于禁防工作队员保险支出；⑷用于禁防信息员补助工作支出；⑸用于禁防重点村整治工作支出；⑹用于禁防长效机制建设、村民理事会建设工作支出；⑺用于辅警及村寨民兵联防工作支出等。

（六）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支出61.05万元，主要用于退休人员工资支出。

四、“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瑞丽市委政法委2016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23.32万元，支出决算为17.28万元，完成预算的74.10%。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为0万元，完成预算的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为6.66万元，完成预算的28.56%；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10.62万元，完成预算的45.54%。2016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公车改革及履行节约工作落到实处。

2016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17.28万元，比2015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31.9万元，减少14.62万元，下降45.83%。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0万元；2016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数6.66万元，比2015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数15.83万元，减少9.17万元；2016年国内公务接待352批次，国内公务接待1336人次，共，2016年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10.62万元，比2015年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数16.07万元减少5.45万元。2016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决算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全体工作人员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牢固树立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从每一项工作做起，从每一个细节入手，坚持少花钱、多办事，切实把厉行节约、大力压缩行政成本性支出工作落到实处，坚持勤俭节约，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切实整治了奢靡之风。

五、其他重要事项及相关口径情况说明

（一）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无

（二）相关口径说明

1．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日常公用支出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等人员经费以外的支出。

2．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3．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指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省部级干部专车、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

4.“三公”经费决算数：指各部门（含下属单位）当年通过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以前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转结余资金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数（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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